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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通标华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乐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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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解铝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核查的适用情形、对象、程序、方法和结果处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电解铝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4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4部分：铝冶炼企业

GB/T 37779 数据中心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 39726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JJF 1907 环境空气在线监测气体分析仪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和GB/T 32151.4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核查适用情形

4.1 年度排放报告核查

电解铝企业每年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应进行真实性和完整性核查。

4.2 首次排放数据报告核查

新建电解铝企业或首次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企业应接受全面核查。

4.3 数据异常或波动较大时的核查

当企业报告数据波动超过行业平均水平或存在明显异常时，应开展详细核查。

4.4 政策合规性检查

依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要求，验证企业是否符合温室气体减排标准、排放因子计算规范以及报告

规范。

4.5 第三方核查验证

企业被要求接受第三方独立核查以验证其数据真实性或应对监管审查。

4.6 重大生产调整或扩建后核查

企业生产线调整、技术升级、新增产能或扩建后，应重新核查排放数据变化情况。

4.7 监管部门要求的专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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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相关监管机构要求，开展针对特定排放源或排放数据的专项核查。

4.8 减排项目效果评估核查

评估减排技术或减排措施实施前后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

5 核查对象

5.1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包括电解铝企业年度报告中提交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数据。

5.2 氧化铝消耗数据

企业报告的年度氧化铝消耗量数据。

5.3 电解槽直接排放数据

包括CF4、C2F6等PFC排放数据。

5.4 碳阳极消耗数据

包括企业报告的碳阳极消耗量数据。

5.5 能源消耗数据

包括企业年度电力消耗、燃料消耗量的实际数据。

5.6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使用数据

包括企业采用的碳氧化因子、PFC排放因子使用数据。

5.7 废气处理装置排放数据

包括通过废气净化设施处理后的实际排放量数据。

5.8 生产排放强度数据

包括单位电解铝产量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tCO2/tAl）数据。

6 核查程序

电解铝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程序，应按照图1和图2的相关要求进行。

图1 电解铝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流程图（1）

图2 电解铝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流程图（2）

7 核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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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数据核实

7.1.1 活动水平数据核实

核对企业提供的氧化铝消耗、炭素材料消耗、生产电解铝的产量等记录。检查氧化铝消耗数据偏差

是否控制在±2%。
7.1.2 排放因子核实

对企业选用的氧化铝分解排放因子（默认值为0.415 tCO₂/t）进行验证，使用企业特定因子应提供

第三方检测报告，并核查碳阳极消耗的碳氧化因子（范围为0.19～0.22 tCO₂/t）。

7.1.3 直接排放数据核对

依据GB/T 32150的相关规定，核实电解槽PFC排放因子，包括CF₄和C₂F₆的排放量计算：

a)CF₄排放因子取值范围：0.12～0.14 kgCF₄/tAl；
b)C₂F₆排放因子取值范围：0.01～0.02 kgC₂F₆/tAl。

7.2 现场核查

7.2.1 排放设施检查

依据HJ/T 397的相关规定，实地核查电解槽运行状态，确保工艺参数与数据记录一致。检查氧化铝

输送系统、炭素材料使用设备的计量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并定期校准（校准周期建议≤12个月）。

7.2.2 仪器校准验证

依据JJF 1907的相关规定，核查用于测量温室气体排放的仪器设备，要求校准偏差控制在±1%。对

用于监测气体浓度的设备，检查是否符合HJ/T 397标准要求。

7.3 数据计算验证

7.3.1 碳阳极氧化排放量的计算按式（1）所示的方法进行：

E=A×EF×(1−RF)……………………………………………………………………（1）
式中：

A: 碳阳极消耗量（t）；

EF: 碳氧化因子（默认值0.20）；

RF: 碳回收率（典型值范围为5%～10%）。核查企业提供的每月数据，确保年累计值偏差小于±5%。
7.3.2 PFC排放量计算的计算按式（2）所示的方法进行：

ECF4=F×EFCF4×P……………………………………………………………………（2）
式中：

F: 每日平均槽电流（kA）；

EFCF4: CF4排放因子（kgCF₄/tAl）；

P: 年度电解铝产量（t）。确保异常电流频率测量与数据匹配（典型频率为每槽每月<15次）。

7.4 数据一致性检查

7.4.1 历史数据对比

对比当前年度与前两年的排放数据，检查数据波动是否合理（波动幅度应<10%）。比较企业排放强

度指标（tCO₂/tAl），确保接近行业平均值（13.5～14.5 tCO₂/tAl）。

7.4.2 外部数据交叉验证：

依据GB/T 37779的相关规定，核对电力消耗量，确保报告值与供电方的电力计量数据偏差小于±2%。
对企业报告的原料使用量，核查采购合同、入库记录与实际消耗量的一致性。

7.5 抽样核查

依据GB 39726的相关规定，按5%～10%的比例随机抽取月度记录核实关键排放数据的准确性。覆盖

至少3种关键排放源（包括氧化铝消耗、电解槽运行、PFC排放等）。

7.6 问题确认与调整

对发现的异常问题进行记录，并明确数据调整所需的支持材料和时间要求。核查完成后，对调整数

据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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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查结果处理

8.1 数据分类与汇总

8.1.1 活动数据分类

将核算过程中收集的活动数据按排放源类型进行分类，包括：燃料燃烧排放数据、工艺排放数据（如

阳极效应排放）、间接排放数据（如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

8.1.2 数据汇总

对分类数据进行汇总，计算各类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同时记录数据来源及核算边界。

8.2 数据核对与校验

8.2.1 数据一致性核对

对照企业提供的生产记录、能源消耗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核实活动数据与排放因子使用的一致性，

确认核算边界和排放来源是否全面覆盖。

8.2.2 异常数据处理

针对核算中发现的异常数据，应记录异常情况的具体内容、原因分析及调整方法，确保调整后的数

据符合实际排放情况。

8.3 排放量计算与复核

8.3.1 排放总量计算

依据GB/T 32150和GB/T 32151.4的相关规定，计算企业总排放量，区分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并明

确单位产品排放量。

8.3.2 计算结果复核

由独立核查人员对排放计算过程和结果进行复核，包括公式应用、因子选择和数据录入，确保结果

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8.4 核算结果评估

8.4.1 合规性评估

核查核算结果是否满足GB/T 32151.4的相关要求。

8.4.2 绩效分析

基于核算结果分析企业排放强度，评估其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差异。

8.5 核算结果记录与存档

核算结果应记录清晰，存档资料应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排放因子及选取依据、计算过程及结果、

核查意见及整改建议等。所有存档资料应保留至少5年，以备后续审查和监督使用。

8.6 结果报告

核算结果处理完成后，应形成结果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信息、核算方法与边

界、排放总量及分项明细、异常情况说明、核查结论及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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